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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書 1份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加蓋私章 

三.代為查調戶籍資料授權書 

四.分區使用證明（向服務中心申請） 

五.其他相關資料（委託書、分管協議書等） 
 

一.填寫申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 

二.至服務中心繳交費用（第 1筆 500元， 

   每多一筆多 200元） 

三.掛文號完成申請手續 

一.公所擇日發文會勘（約 1~2週之後會勘） 

二.會勘單位  1)經建課    2)民政課 

             3)工務課    4)環保局清潔隊 

             5)三重地政事務所 

三.若有特殊情況，另會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農業局 

一. 審查通過後，以公文暨證明書一同送達

（以核發 1份為原則，要求核發多份時，

由經建課通知申請人至服務中心繳交費

用，每多 1張收費 100 元） 

二. 從申請至核發原則以 1個月為限 

三. 若審查未符合相關規定，亦以公文通知並

予以限期補正 

一. 若土地位於【堤外地】則另偕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一同會勘 

二. 檢具資料之影本應加註【本影本經核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院負法律責任及賠償責

任】並簽名或蓋章 

三. 申請人如非該申請農業用地之土地所有人，則應檢附該該筆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之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申請委託書】 

四. 為配合內政部推動「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務」，本公所【免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

及地籍圖謄本 

檢具申請證明 

受理申請案件 

實地會勘作業 

核發證明書 

注意事項 


